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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城事
洛龙区翠云路与广利街交叉口的人行道路面被在附近施工的相关单位破坏，被责令
停工后，施工方在受损人行道路面上浇筑混凝土“修复”

如此行为，真的是修复？
□记者 连漪 通讯员 贾光明 文/图

汽车掉漆了，车主会让补漆的人尽量用一样品牌、颜色的漆，这样修补
痕迹会不那么明显，而洛龙区翠云路与广利街交叉口西南角的人行道，19
日被迫接受了一次另类“修补”，“修补”效果看上去真不令人满意。

3 损毁、擅自占用无障碍设施，将面临经济处罚

虽然破坏性施工涉及的区域只有30平方米，但
“中招儿”的是无障碍设施，而无障碍设施是否完整、
健全是文明城市评选和复检的重要考核项目，只要损
坏，洛阳就会面临被扣分的情况。

赵晓勇解释，根据《洛阳市城市无障碍设施建设
和管理办法》第十八条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损毁、擅自占用无障碍设施，不得破坏无障碍设施的
使用功能或者改变无障碍设施的用途。

违反上述规定损毁、擅自占用无障碍设施，或破
坏无障碍设施的使用功能，或改变无障碍设施的用途
的，由相关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200元以上5000元
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
下罚款。

市政设施监管处副处长侯前进表示，我国《城市
道路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不得擅自占用或者
挖掘城市道路。该条例同时规定，违反第二十七条规
定的，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以2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
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在我们的巡查队员制止施工，且下达了通知书
的情况下，施工方依然强行施工，其性质较恶劣，我们
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侯前进说。

有开设出入口需要的开发商或商家，可到市规划局
申请，经过审核批准到市政部门备案后才能施工。侯前
进表示，开设出入口的审批为限制性审批，以此来保证
城市道路和公共设施的完整性，保证市民出行便利。

如此施工，真是修复受损路面？

施工方负责人李先生说，他们确实接到了市城管
监察三大队的通知书，新区养护分公司巡查人员也在
现场对他们的施工进行了制止，但18时许，校方代表
告诉他们“相关事宜已协调好，可继续施工”后他们才
浇筑混凝土的。

李先生称，施工车辆的出入口原先就有，他们只
是正常使用而已。因为经常有大型车辆经过，路面
损坏比较严重，他们浇筑混凝土是对被破坏路面进

行修复。
对此，市政设施监管处有关负责人表示，道路交

叉口的无障碍坡道主要是为了方便老人、儿童、残障
人士和非机动车通行，并非供机动车辆使用，且该路
段周边没有规划施工车辆出入口，施工车辆行驶借助
无障碍坡道的行为是违规的。同时，在没有经过规
划、审批的情况下，施工方私自对被破坏路面浇筑混
凝土，无论怎么说都不属于“修复”。

人行道被破坏，无障碍坡道被占用

19日14时许，12319城市监察热线接到了负责
城市道路养护的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新区养护分
公司（以下简称新区养护分公司）巡查人员的投诉：洛
龙区翠云路与广利街交叉口西南角的透水砖、盲道、
道牙被大面积破除，近30平方米的区域黄土裸露。

市城管监察三大队执法人员迅速前往调查。执
法人员发现，事发地位于洛龙区第一实验小学二期工
程施工工地外，施工方借助无障碍坡道，方便车辆进
出，并对人行道路面进行了破坏。

当日17时许，执法人员对涉事施工方下达了责
令停工、补办相关手续的通知书。

巡查队员的视频资料显示，为防止施工方私自施
工，新区养护分公司的车辆对被破坏的路面进行了围
挡，但刚过18时，施工方对包括市政车辆所在位置的
被破坏路面浇筑了混凝土。

记者昨日在现场发现，道路红线范围内的黄土裸
露部分已覆盖了大量混凝土，近10米长的盲道不见
了；人行道上覆盖的混凝土并未干，边缘参差不齐；被
混凝土覆盖的路面并未与人行道透水砖平整连接。

新区养护分公司副经理赵晓勇称，相关路面的人
行道整体结构已经被破坏，如果降雨渗水，附近路面
极有可能出现大面积损坏。

□记者 连漪

路灯杆悬挂商业广告牌这种既影响市容又存在
安全隐患的行为被我市所禁止，但高新区两条道路
的路灯杆上悬挂了不少商业广告牌。整改通知书已
经下达半个多月了，可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

问题：路灯杆悬挂商业广告牌

在最近的城市管理问题情况督察通报中，高新
区两条道路的路灯杆悬挂广告牌问题两次上榜，原
因都是“督办未果”。

1日，我市的城市管理监督员和巡查队员发现，
高新区南苑路和河洛路两侧的路灯杆上悬挂了大
量的某楼盘招募会员的商业广告牌，并留有醒目的
招募电话号码。该商业广告牌与标有“倡导文明新
风 共建魅力高新”的公益广告牌并排而挂，位于道
路两侧，粗略估计有数十块。

市城管局有关负责人透露，在发现上述问题的
当日，执法人员就对责任单位下达了整改通知书，
限相关单位于4日前整改完毕。

进展：半个多月后，依然没有整改

负责督察该问题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12月4
日，他们进行回访时发现，该问题依然存在，未见整
改。12月11日，他们再次回访，发现问题依然存在。

18日，记者到上述路段看到，道路两侧的广告
牌十分醒目，大红色的商业广告远比旁边的公益广
告更显眼。市城管局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作
人员无奈地表示，他们听说悬挂该商业广告牌是为
了支持相关企业发展，但事实上，这种行为与我市
的相关规定相违背。

该工作人员表示，由于路灯杆广告牌设置规格
不一，且较为显眼，严重影响了市容市貌。另外，如
果遇到大风天气，广告牌极易掉落，将给市民生命
安全增加隐患。市政府明文规定：市政道路上所有
路灯杆禁止悬挂商业广告牌，确需悬挂的公益广告
牌需统一规格，并报市城管局批准方可悬挂，并在
规定时间内撤换。

该问题将如何解决？本报将持续关注。

一周问题整改率排名

城市区组：龙门园区管委会问题整改率为
100%；洛龙区（含经开区）排名末位，问题整改率为
99.81%

委局组：市邮政管理局、市民政局、市停车办、
市林业局问题整改率为100%；市规划局、市人防办
排名末位，问题整改率为0

企业组：洛阳供电公司、中国移动洛阳分公司、
河南有线洛阳分公司、中国联通洛阳分公司、中国
电信洛阳分公司问题整改率为100%

路灯杆挂广告牌
责令整改却无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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